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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的函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统一我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法，指导各区县（自治县，含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简称各区县）科学开展划分工作，我局制定了《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现予以印发。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1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

规范实施细则（试行）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规定的重要内容，贯穿于各类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中。为统一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法，指导各区县科学开展划分工作，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重庆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

二、引用规范性文件

（一）法律法规及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起施行）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9月28日修订）

（二）相关标准及政策性文件。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大气〔2023〕1号）
各区县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规划资料
三、术语和定义
（一）噪声敏感建筑物。
指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二）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
根据管理需要，可以将受建筑施工噪声影响较大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按照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管理。
四、划分原则
（一）与声环境功能区有效衔接。
0类和1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整体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二）以城市建设现状为基础。

以城市实际建成情况现状为基础，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划定。
（三）以适应改善声环境质量的需求为主要依据。

综合考虑噪声敏感建筑物占地面积、噪声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对声环境质量的改善需求等因素，因地制宜划定。
五、划分技术要求
（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
原则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时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对于2类、3类、4类声环境功能区和机场周围区域范围内用地，剔除商业金融、集市贸易、工业生产、仓储物流、公用设施、交通设施等用地，以及一定规模的湖库、公园、绿地、空地等以外的其余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2.把多个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区域划定为一个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充分利用行政边界、交通干线（次干线及以上级别）、公园绿地、河流湖泊、自然地形等作为边界。
3.单块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面积原则上不小于0.1平方公里，实际划分中可根据实际地形特征或人口密度确定适宜的区域面积。

（二）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的划定。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周边直线200米范围内，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确定的范围内，如存在一定规模的建筑施工工地，则该范围自动划为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并按照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有关要求进行管理。若建筑施工工地采用有效降低噪声的施工工艺、设备等措施，或建筑施工工地完成施工，噪声敏感建筑物不再受建筑施工噪声影响，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自动取消。
六、划分程序
（一）准备划分工作资料：城市区域用地现状统计资料、城市区域用地现状图、各区县国土空间分区（总体）规划和比例适当的工作底图。
（二）依据划分技术要求确定划分方案，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三）划分方案由区县生态环境局组织评审后，报本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审批、公布实施，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七、其他
（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二）严格修改程序，确因建筑物属性、用地性质发生实际变化，可实施动态修编，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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